附件6

2010年上海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根据《2010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总体安排，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本市农资市场经营秩序，强化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管理，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打防结合和属地管理原则，严格农业行政许可及后续监管，落实农资监管责任制，加强农资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监管，强化重大案件查处，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和非法生产经营违禁农业投入品的行为，大力推动农资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着力完善农资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工作目标

市、区县农业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上下联动，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实行整顿与规范相结合、打假与扶优相结合、执法与监管相结合，加大引导、监督和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农资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农民群众质量意识和维权能力进一步提高，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农资监管长效机制基本形成，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其中，农药、肥料等农资监测合格率提高5个百分点，饲料产品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兽药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90%，其中本市产品的抽检合格率达到95%以上。农资打假重大案件执法查处率达到100%，不发生因假劣农资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三、工作重点

（一）重点产品

1、种子：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无证生产经营、未审先推、包装标签不规范等违法行为。严格品种审定，规范品种命名，解决品种多、乱、杂等问题。全面落实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制度，实施长效管理。

2、农药：坚决查处生产经营违禁添加高毒农药等未登记成分、有效成分不足等假劣农药和无证生产、一证多用、套用或冒用证件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甲胺磷等禁用高毒农药的行为。继续加强鼠药产品定点经营管理，开展毒鼠强清查收缴工作。

3、肥料：严厉查处复混肥料、有机肥料、水溶肥料、秸秆腐熟剂等产品中有效成分不足、未经登记、一证多用、假冒伪造登记证、肥料产品标称具有农药功能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配方肥生产企业的监管，完善配方肥质量追溯制度。
4、兽药：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无证无批准文号生产经营、有效成分含量不足、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加强禽流感疫苗、猪蓝耳病疫苗、口蹄疫疫苗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质量监管，坚决打击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禁用兽药的行为。

5、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无证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莱克多巴胺等违禁添加物的行为。重点监测饲料中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物、反刍动物饲料中动物源性成分。

6、农机：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农机质量投诉监督和质量调查工作，突出对财政资金补贴购置机具的监管，联合相关部门着力清查农机及零配件“三无产品”，坚决打击制售假劣农机、零配件以及盗用冒用转让农机推广鉴定证书、证章等违法行为，加大农机质量监督力度。

7、水产苗种：加大水产苗种生产监管，严厉查处水产养殖过程中特别是苗种生产阶段违法使用硝基呋喃类、氯霉素和孔雀石绿等违禁药品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行为，提高水产苗种质量。严厉打击以次充好和销售带病水产苗种的行为。

（二）重点单位

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和集散地，具有多次违法行为记录的经营户以及乡村流动商贩，列入重点监控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的小作坊和黑窝点。

（三）重点区域

农资生产、销售和使用大省，小规模农资产品生产主体聚集地区，某些农资问题突出、反复发生的区域，假劣农资重大案件多发地区。

四、工作任务

（一）强化源头管理

市及区县农业执法和管理部门要继续强化源头管理，加强配合联动。要及时宣传贯彻有关农资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通报2010年农资打假工作重点，提出农资监管工作要求。要组织市及区县有关执法人员对全市所有农药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生产经营的农药产品实施源头检查，要继续加强对农药登记初审和农药广告审查的管理，严把产品市场准入关。种子管理部门要按照种子执法年工作的要求，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主体的清理整顿，特别要对历年来已经发放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进行一次全面的核查，对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定条件的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依法吊销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要做好杂交水稻种子海南田间种植鉴定工作。肥料管理部门要按照肥料登记操作指南和操作程序加强肥料登记产品的审核管理，对申请企业的资质条件及生产条件等进行全面考察，严把产品准入关口，要继续加强对已发证商品有机肥、复合肥、配方肥等登记肥料产品及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生产行为。

（二）推进制度建设

要在前几年推进农资经营五项制度上墙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农药经营使用管理规定》的修订出台，通过宣传培训等手段，狠抓五项制度的落实和执行。要在调研的基础上，适时推出《上海市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制度》、《上海市农药购销台账制度》并分步实施，使五项制度有实质性的推进。同时，要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以蔬菜为主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全面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农药的购入台账、库存台账和田间使用档案制度建设，实现农药使用的可追溯性。根据农业部修订后的兽药GMP检查验收标准，加大GMP飞行检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巩固兽药GMP成效，杜绝各种违法违规生产行为，维护本市兽药产品的质量信誉。全面推行兽药GSP管理，实行兽药产品确认制度，加大对非法兽药的查处力度，强化兽药经营条件的资质清理，进一步净化本市兽药市场。

（三）开展市场检查

要继续加强农资市场的日常检查，提高市场检查的频次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市和区县执法部门要加强联动配合，集中搞好六大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一是3月份的主要农作物种子未审先推专项整治行动；二是4月份的禁用高毒农药和毒鼠强清查收缴和世博基地农业投入品购入使用专项整治行动；三是5月份和8月份的农药、叶面肥标签专项整治行动；四是6月份和11月份的卫生杀虫剂专项整治行动；五是7月份的食用农产品生产单位投入品购入、贮存、使用和可追溯专项检查行动；六是9月份的种子标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日常检查和六项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稳步提升种子、农药、叶面肥料的标签合格率，实现农资市场秩序有明显好转。对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生产企业开展跟踪检查，强化获证企业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饲料企业。对饲料经营市场开展监督检查，坚决查扣销毁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批准文号、无产品标签的“三无”饲料产品，查封取缔生产经营“三无”产品的企业。分别对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兽药经营企业、兽药使用单位等实施专项检查。重点查处无证、冒证、租证、借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用兽药、假劣兽药和标签、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兽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实行兽药违法违规行为公示制度。

（四）强化质量监测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将根据本市农资市场情况，及时下发文件，确定今年农资市场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产品质量的政府监督抽查方案，市及区县农业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抽查方案，结合农时季节，在农资供应和使用高峰前，集中对相关农资产品进行质量抽检，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依法处理不合格产品和违规企业。组织实施《2010年度上海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完善兽药监督抽检制度，规范兽药抽检程序，对历年来全国和本市兽药产品抽检中屡次不合格的企业和产品、新批准生产和质量不稳定的产品、同类品种中市场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进行重点跟踪抽查。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及企业及时依法严厉查处，并进行质量通报和上网公示。

（五）推进诚信建设

要加强对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宣传、技术培训、工作规范指导，并充分利用种子、农药、肥料行业协会的协调、监督优势，引导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形成行业自律、企业约束的工作局面。继续对政府补贴的农药、有机肥、复混肥及良种等进行跟踪监管，保证用好补贴资金。联合种子、农药、肥料行业协会，组织对本市农资经营企业进行“农资诚信经营企业”评选，推介一批农资经营信得过企业。

（六）加大案件查处

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鼓励社会各方面积极举报制售假劣农资行为，做到“有报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对投诉举报、市场检查、监督抽查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农资生产经营行为，要依照《行政处罚法》和相关的农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特别对农资产品政府监督抽查中发现的假劣农资和利用假劣农资坑农害农事件，要认真组织力量，按照“五不放过”原则进行彻底追查，一经查实，要从严进行查处。要加大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七）加强服务指导

充分发挥“12316”三农服务热线的作用，做好投诉举报受理工作，为农民群众提供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采取举办培训班、印发宣传资料、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群众质量安全意识、科学使用农资能力和识假辨假维权能力，提高农民规范化种养殖技术水平。推广先进农业适用技术，推介发布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开展技物结合配套服务。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

各级农业执法和监督部门要从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在各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加强对农资打假护农专项治理行动的组织领导，要严格落实农资打假责任制，健全一把手挂帅、主管领导负责的指挥系统。各地要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建设，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加大农资打假工作经费的投入，完善执法装备，充实执法力量。同时，要按照“目标明确、计划具体、职责清晰、指导有力”的要求，围绕重点品种、重点地区和重点季节，制定详细的治理行动方案和进度表，保证治理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二）深入宣传发动，掀起打假高潮

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导向和监督作用，结合3.15活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各种宣传媒体，利用宣传条幅、宣传栏、黑板报、告知书、明白纸等形式，广泛宣传农资法律法规和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的目的、意义及工作进展情况，有效开展优质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资打假护农工作的氛围。依法推介优质放心农资产品，普及识别真假农资和科学合理使用农资的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意识。

（三）组织执法培训，提高自律意识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和执法能力。要按照《上海市农药经营使用管理规定》的要求，组织对全市农药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农药经营持证上岗培训和考试考核，使农药经营人员的素质有所提高。要积极引导农资生产经营企业树立合法经营、守法经营的意识，创导农资生产和经营的良好环境，构建农资生产经营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

（四）加强部门合作，实施联合监管

各级农业执法和管理部门要积极发挥农业部门在农资打假护农专项治理工作中的牵头作用，主动联合工商、质检、公安以及外省市毗邻地区的执法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各级农业执法部门在市场检查中查获的非法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及生产、经营假劣农资的情况，要及时通报或移送同级工商、质检等有关职能部门，予以查处、打击和取缔。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分子要与司法机关紧密配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不姑息。

（五）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反馈情况

各区县农业执法和管理部门在组织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和行政审批中，对发现或遇到的问题应及时向同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要严格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落实工作任务，实行工作情况月报制度、重大事件急报制度、例会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按时上报专项整治工作的动态情况。

（六）加强督查考核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资监管职责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实行目标考核，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打假责任制，强化督查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工作失职、监管不力、造成重大损失和责任事故的，要追究责任，对工作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要通报表扬。

六、重点工作安排
































































































































（一）2月，参加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10年全市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

（二）2-4月，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春季行动。

（三）3月，组织开展第六届“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

（四）4月，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春季督查。

（五）8月，召开农资打假工作座谈会，通报表扬农资打假先进个人。

（六）9-11月，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秋季行动。
